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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4-032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富春江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热电”）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

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富春江环保热

电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控股”）

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中南控股持有的江苏热电

30%股权。截止协议签订日，江苏热电注册资本15,000万元，实缴（即首次出资）5,000

万元，其中中南控股出资1,500万元，公司出资3,5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1,500万元收购中南控股首次出资的1,500万元（江苏热电实收资本的30%），中南

控股剩余未出资部分，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后江苏热电新的公司章程履行后续出资

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江苏热电的股权结构图对照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出资额

（万元） 

首次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首次出资

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 
10,500 3,500 70% 15,000 5,000 100% 

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500 1,500 3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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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苏热电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根据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老码头147号302—305室 

注册资本：13,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建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咨询。 

中南控股由2个自然人股东出资设立，其中吴建荣出资11,9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为该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各股东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建荣 11,970 90% 

史凤香 1,330 10% 

合  计 13,300 100%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溧阳市溧城镇芜申路1号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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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年5月22日 

经营范围：蒸汽、热水生产，热能转换副产品销售，热电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10,500 70% 

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500 30% 

合  计 15,000 100% 

2、江苏热电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6月30日 

总资产 51,675,071.15 

总负债 1,757,500 

净资产 49,917,571.15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82,428.85 

净利润 -82,428.85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以2014年6月30日江苏热电的实收资本作为收购价格的计

价依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 

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日江苏热电的出资情况，双方按以下方式完成股权转让： 

（1）中南控股已出资的 1,500 万元（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部分，公司以现金 1,500

万元（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的方式收购（江苏热电实收资本的 30%）； 

（2）中南控股未出资的 3,000 万元（叁仟万元）人民币部分，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后

江苏热电新章程出资。 

(二)收购价款支付 

在以下条件满足后七个工作日内由公司支付至中南控股指定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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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股权转让合同项第五条款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2）在中南控股配合下，江苏热电已办妥本次交易中转让股权之工商变更登记及所

有涉及行政许可事项的变更登记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3）中南控股向公司交付转让股权全部过户至公司名下已在工商机关有效备案证明

及工商机关颁发的更新后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文件，以反映公司为持有江苏热电 30%股

权的股东。 

（4）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事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江苏热电其余30%股权，系为满足经营需要，提高经营决策效率。本次交

易有助于公司增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水平。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变动。所需资金系利用自

有资金解决，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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